海淀区医联体建设专项经费（两院合作经费）医疗设备购置项目-（第一批）公开招标公告
项目概况
海淀区医联体建设专项经费（两院合作经费）医疗设备购置项目招标项目的潜在投标人应在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获取招标文件，并于2026年7月23日09点00分（北京时间）前递交投标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编号：11010826210200057063-XM001
2.招标编号：0701-264106060821
3.项目名称：海淀区医联体建设专项经费（两院合作经费）医疗设备购置项目
4.项目预算金额：1409.2万元、项目最高限价：第1包170.50万元、第7包170.50万元
5.采购需求：
	包号
	品目号
	标的名称
	数量
	单位
	分品目预算单价金额（元）
	分品目预算合计金额（元）
	采购包预算金额（万元）
	简要技术需求或服务要求

	1
	1-1
	彩色超声诊断仪（血管）
	1
	台
	1,925,000.00
	1,925,000.00
	192.5
	详见第五章《采购需求》

	2
	2-1
	血液透析滤过机1
	1
	台
	285,000.00
	285,000.00
	54.3
	详见第五章《采购需求》

	
	2-2
	血液透析滤过机2
	1
	台
	258,000.00
	258,000.00
	
	

	3
	3-1
	血液透析机
	3
	台
	145,000.00
	435,000.00
	43.5
	详见第五章《采购需求》

	4
	4-1
	眼科A/B型超声诊断仪
	1
	台
	185,000.00
	185,000.00
	36.4
	详见第五章《采购需求》

	
	4-2
	彩色超声诊断仪（掌上）
	2
	台
	89,500.00
	179,000.00
	
	

	5
	5-1
	麻醉机
	3
	台
	180,000.00
	540,000.00
	107.7
	详见第五章《采购需求》

	
	5-2
	高频电刀
	4
	台
	89,500.00
	358,000.00
	
	

	
	5-3
	电动手术床
	2
	张
	89,500.00
	179,000.00
	
	

	6
	6-1
	运动心肺测试仪
	1
	套
	1,100,000.00
	1,100,000.00
	134.5
	详见第五章《采购需求》

	
	6-2
	人体成分分析仪
	1
	台
	245,000.00
	245,000.00
	
	

	7
	7-1
	彩色超声诊断仪（心脏）
	1
	台
	1,925,000.00
	1,925,000.00
	192.5
	详见第五章《采购需求》

	8
	8-1
	玻璃体切割机
	1
	台
	1,490,000.00
	1,490,000.00
	149
	详见第五章《采购需求》

	9
	9-1
	SLT激光机（眼科Nd：YAG激光治疗仪）
	1
	台
	750,000.00
	750,000.00
	75
	详见第五章《采购需求》

	10
	10-1
	骨密度仪
	1
	台
	920,000.00
	920,000.00
	92
	详见第五章《采购需求》

	11
	11-1
	耳鼻手术动力系统
	1
	套
	220,000.00
	220,000.00
	22
	详见第五章《采购需求》

	12
	12-1
	动静态平衡测试及训练系统
	1
	套
	1,200,000.00
	1,200,000.00
	120
	详见第五章《采购需求》


6.合同履行期限：详见第五章《采购需求》。
7.本项目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是  ■否。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须同时满足）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2.1 中小企业政策
■本项目不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
□本项目专门面向  □中小 □小微企业  采购。即：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小微企业制造、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小微企业承接。
□本项目预留部分采购项目预算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对于预留份额，提供的货物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服务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预留份额通过以下措施进行： / 。
2.2 其它落实政府采购政策的资格要求（如有）： / 。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3.1本项目是否属于政府购买服务：
■否
□是，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使用事业编制且由财政拨款保障的群团组织，不得作为承接主体；
3.2其他特定资格要求：
投标产品属于医疗器械的，投标人应具有合法的医疗器械经营资格，须提供书面声明和证明材料，其中：
投标人如为代理商，所投产品属第二类医疗器械的应具有《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属第三类医疗器械的应具有《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须提供相关证明文件复印件；
投标人如为制造商，使用自身生产的产品投标时，所投产品属第一类医疗器械的应具有《医疗器械生产备案凭证》，属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的应具有《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须提供相关证明文件复印件。
三、获取招标文件
1.时间：2026年7月2日至2026年7月9日，每天上午9:00至11:30，下午13:30至17:0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2.地点：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
3.方式：供应商使用CA数字证书或电子营业执照登录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http://zbcg-bjzc.zhongcy.com/bjczj-portal-site/index.html#/home）获取电子版招标文件。
4.售价：0元。
四、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和地点
投标截止时间、开标时间：2026年7月23日09点00分（北京时间）。
地点：采用远程电子开标方式，投标人使用CA认证证书或电子营业执照登录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参与电子开标。投标人自行对电子投标文件进行解密，无须投标人到达现场。
五、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六、其他补充事宜
1.本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 

鼓励节能、环保政策：依据《财政部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执行。
扶持中小企业政策：本项目评审时小型和微型企业产品享受10%的价格折扣。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不重复享受政策。
支持本国产品政策：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号）要求，政府采购活动中既有本国产品又有非本国产品参与竞争的，依法对本国产品给予价格评审优惠，对本国产品的报价给予20%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具体落实情况详见招标文件。
本项目采购标的接受进口产品情况：本项目是否接受进口产品见第五章《采购需求》。
2.本项目的采购年限为 / 年、预算金额为 / 万元、当年安排数为 / 万元。
3.本项目采用全流程电子化采购方式，请供应商认真学习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发布的相关操作手册（供应商可在交易平台下载相关手册），办理CA数字证书或电子营业执照、进行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注册绑定，并认真核实CA数字证书或电子营业执照情况确认是否符合本项目电子化采购流程要求。
CA数字证书服务热线 010-58511086
电子营业执照服务热线 400-699-7000
技术支持服务热线    010-86483801
3.1办理CA数字证书或电子营业执照
供应商登录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查阅 “用户指南”—“操作指南”—“市场主体CA办理操作流程指引”/“电子营业执照使用指南”，按照程序要求办理。
3.2注册
供应商登录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用户指南”—“操作指南”—“市场主体注册入库操作流程指引”进行自助注册绑定。
3.3驱动、客户端下载
供应商登录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用户指南”—“工具下载”—“招标采购系统文件驱动安装包”下载相关驱动。
供应商登录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用户指南”—“工具下载”—“投标文件编制工具”下载相关客户端。
3.4 获取电子招标文件
供应商使用CA数字证书或电子营业执照登录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获取电子招标文件。
供应商如计划参与多个采购包的投标，应在登录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后，在【我的项目】栏目依次选择对应采购包，进入项目工作台招标/采购文件环节分别按采购包下载招标文件电子版。未在规定期限内按上述操作获取文件的采购包，供应商无法提交相应包的电子投标文件。
3.5编制电子投标文件
供应商应使用电子投标客户端编制电子投标文件并进行线上投标，供应商电子投标文件需要加密并加盖电子签章，如无法按照要求在电子投标文件中加盖电子签章和加密，请及时通过技术支持服务热线联系技术人员。
3.6提交电子投标文件
供应商应于投标截止时间前在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提交电子投标文件，上传电子投标文件过程中请保持与互联网的连接畅通。
3.7电子开标
供应商在开标地点使用CA数字证书或电子营业执照登录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进行电子开标。
本项目资金情况:财政资金，资金已落实。

本项目中第1包项目最高限价：170.50万元、第7包项目最高限价：170.50万元

监督管理联系人：张菁 电话：82693128

七、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北京市海淀医院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29号

联系方式：010-62583092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中技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西营街1号院通用时代中心C座9层
联系方式：010－81168697、81168260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肖然、马建、吴萍、孙薇

电      话：010－81168697、81168260
